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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 

1.教育部 92 年 11 月 18 日台軍字第 0920167875 號函。 

2.教育部 93 年 5月 24 日台軍字第 0930065836 號函。 

3.台北縣政府 93 年 6月 3日北府教特字第 0930370454 號函。 

4.教育部 101 年 9月 3日臺軍(二)字第 1010139088C 號函 

貳、目的:建立校外教學相關標準作業流程及注意事項，以維護人員及學生安全。 

 

參、校外教學標準作業流程: 

一、校外教學準備事項 

A.教師應就校外教學活動擬定實施計畫(含緊急應變措施)，並親自參與，必

要時可邀請家長共同研訂，並向學校提出申請核備。 

B.教學計畫中所列工作分配，應按項目詳細安排負責人，並切實做好各準備

工作。 

C.學生分組應事先安排。如為住宿活動，應酌增管理人員；管理人員可由學

校加派相關人員或徵求家長擔任協助。 

D.校外教學活動前，相關人員應召開工作協調會及行前說明會，討論活動細

節，協調分工合作，務求對整體行程之瞭解與掌控。 

E.舉行校外教學應事先通知家長，如有疾病、身體孱弱或其他原因經准假者，

可免參加；參加校外教學，並應徵得家長同意。 

F.實施校外教學參觀之機關或場所，應事先聯繫協調備妥公函，請求協助。 

G.實施行前教育及安全宣導：講解教學目標、教學重點，並指導學習方法；

各車領隊帶領學生瞭解安全門之開啟、滅火器配置、車窗擊破方式及逃生

動線。 

二、校外教學進行中事項 

  A.活動當日隨隊教師應早到校準備，並完成學生清點與編組。 

B.如有租用車輛，應於行前會同服務公司人員，依安全檢核表逐車檢查車輛

設備、安全設施、車齡、駕駛證件與精神狀況，並貼妥車次，標示單位或

班級以為辨識。 

C.離校前應向校方報備實際參加師生、家長人數，並留下連絡電話。 

D.每一輛車至少需安排一位隨隊師長，同時注意特別指導學生有關座車、路

上行走之秩序與交通安全事項；五車以上應增設總領隊 1～2人，由行政人

員擔任。 

E.注意車輛車況，每人應有座位，不得超載；二部以上之車隊應集體行動，



不得脫隊。 

F.活動方式以集體行動為限，如有部分時間自由活動，應以小組為單位，劃

定活動區域，嚴禁單獨行動或擅自離隊。 

G.校外教學過程中，領隊及隨隊教師應隨時清楚活動狀況，承辦旅行社有回

報之義務；若遇突發狀況需修改行程，得經領隊及隨隊教師同意，並向學

生說明。 

H.發生重大意外事故，除現場應變進行組織人員進行疏散及醫療處置，同時

依學校層級通報，並指定專人對外發言及與教育部校安中心（02-33437855）

保持聯繫。  

三、校外教學結束後事項 

A.活動後，應向學校回報狀況，歸還相關借用器材；並由隨隊老師清查人數，

得返回班級或返家指導學生回教室或放學方式。 

B.若有特殊狀況需先行離隊或就地解散，應通知家長接送或行前於通知書說

明。 

C.學校承辦人會同隨隊老師針對事前行程規劃，及活動過程等相關事宜，召

開會議檢討。 

D.核對校外教學實際執行過程，與旅行社簽訂契約規格是否相符，作為尾款

給付之依據。 

E.將該次校外教學相關資料建檔，以供備查。 

肆、交通工具租用及契約規定事項： 

一、車輛應合乎交通部訂定之「學校團體乘坐汽車集體旅遊安全注意事項」規定，

且登檢為五年內、車況良好、保養妥善之營業用冷氣遊覽車，備有乘客定員、

車號、行車執照、保險證明文件、一年內經交通監理單位安全檢驗合格及保

養紀錄者。 

二、所提供車輛應以同一公司、同一車系、同一顏色為佳，最多不得超過三家公

司、三個車系、三個顏色。每車應有冷氣、音響、電視機、錄放影機、卡拉

OK 等設備，供學生正常使用；並有飲用水、紙杯、醫藥箱、滅火器、車窗擊

破器、無線電對講機等。且【安全門】處不得加裝座位，並容易開啟。 

三、車輛除應做適當保養準備外，駕駛員尤應注意【制動系統】、【轉向系統】、【輪

胎氣壓】、及安全設備【如安全門、滅火器】、油、水、電【含燈光、雨刷】

等設備之檢查，並提出最近一期之維修紀錄。 

四、駕駛員均應有合格大客車駕駛執照，並且一年內未有重大過失或違規紀錄，

品德尤需良好，身心健康，服裝整齊，途中不可抽煙、嚼檳榔、說髒話、或

用行動電話、無線電聊天。 

伍、安全教育與注意事項 

一、出發前應對學生作行前說明會，必要時可請校長或學務主任給予精神講話與



學習勉勵。 

二、上車後熟悉逃生路線及相關安全設備，如：安全門之開啟、車窗開啟或擊破

方式、逃生動線分配以及車內滅火器配置、取得與相關操作等。 

三、領隊、輔導教師及協助人員應隨時掌握活動狀況，遵守既定時間與行程。如

臨時發生氣候變化、路況不良或其他事故，領隊應當機立斷妥善處理，以確

保學生安全，並特別留意學生身心狀況，保持高度敏銳，有效處理危險或偶

發事件。 

四、另需附一部小型隨隊車前往，由得標旅行社經理級以上人員一位隨隊服務，

負責聯絡接洽，並督導領團員、護理人員及駕駛員，隨時處理並運送學生突

發病症或意外傷害至當地醫院。 

五、意外事故發生時之應變作為： 

A.現場應變：外傷、輕傷者，現場由具護理經驗領隊作緊急處理。 

B.送醫處理：疾病、重傷者，立即送醫緊急處理，並通知家長。 

C.通知學校：成立聯繫小組，隨時掌握狀況回報。 

陸、其它事項： 

一、校外教學參觀活動委託服務之旅行業者，須具備下列資料審核： 

A.交通部頒發旅行業執照。 

      B.經濟部頒發公司設立之相關證明 

      C.營利事業登記證 

二、校外教學參觀活動，若有住宿之飯店，或前往遊樂區設施之行程，須具備下

列資料審核： 

A.營利事業登記證 

      B.消防設備檢查合格 

      C.安全設施檢查合格 

柒、附件： 

一、作業流程 

二、校外教學家長同意書 

  三、人員編組表。 

四、旅遊契約書。 

五、校外教學活動申請表或行前活動手冊 

六、校外教學保險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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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行前教育 行前工作會議 器材物品準備 

出發當日行前檢查(人數、天候、車輛、物品) 
向學校報備人數 

有問題，取消或延期再議 沒問題，按計畫行程實施 

綜合檢討供下次參考 經費核銷 

相關人員召開會議討論決議 

提出教學計畫申請 

召開工作協調會(任務分工) 

社團、學年性及畢業參觀校外教學活動 社區校外教學活動 

預定實施校外教學 

選擇適合方式、時間、地點 


